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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清除屋顶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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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推动 重拳整治
“以前这里家禽日夜叫，常常臭气

熏天，清理以后，我们住得舒服多了。 ”
近日， 云龙区学林街道学府华庭小区
楼顶一处面积约 10 平方米的养禽棚
舍被云龙区治违大队依法拆除， 小区
内原养家禽及菜棚全部移走， 还居民
以清静和安居。 这是该区重拳整治顶
楼“圈地占用”行为的一个场景。

为有效净化小区环境， 营造更好
宜居环境， 根据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小
区顶楼平台 “圈地占用 ”集中整治的
通 知 》要 求 ，3 月 8 日 ，云 龙 示 范 区
治理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区内
实际，印发了《关于开展小区顶楼平台
“圈地占用”整治行动方案》，正式在全
区启动顶楼平台“圈地占用”行为整治
行动。

“针对该整治行动，我们多次召开
整治行动部署会， 制定了系列整治方
案，通过 ‘天上飞 ，地上巡 ’的方式 ，对

辖区内所有小区顶楼平台‘圈地占用’
情况进行排查，确保督查无死角。 ”云
龙区管委会副主任章定良说。

根据安排 ，2-3 月为调查摸底阶
段， 治违大队对辖区内所有小区顶楼
平台 “圈地占用 ”情况进行排查 ，对照
整治标准，能改的立即改，一时整改不
了的列出问题清单再结合实际情况处
理 ；4-6 月为集中整治阶段 ，治违大
队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照问题清单
逐项制定整改措施 ，限时整改到位 。
区整治协调办公室对违法建 （构 ）筑
物等重点难点问题实行督办， 逐一销
号 。

多举措整治 打造空中风景线
5 月以来，云龙区治违大队在小区

密集的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点开展宣
传活动。 其中共计发放宣传手册 3000
余份 、张贴宣传海报 300 余张 ,同时实
行小区顶楼平台“圈地占用”专项整治
工作进社区活动。 对全区 23 个社区宣
传栏进行张贴展板， 确保了楼顶平台

整治工作宣传辖区内全覆盖，营造了良
好的整治氛围。

在龙头铺街道的盘龙世纪城，大大
小小几十个白色泡沫箱子构成的“楼顶
菜园”，种满了西红柿、玉米、青椒等各
类蔬菜。 一旁的角落里堆积了肥料桶、
塑料袋等杂物，楼顶环境杂乱无章。 这
些一一被区治违大队使用吊机，安全清
运。 楼顶平台没有了“私人菜园”，重新
恢复了干净整洁，居民对此普遍表示好
评。

“屋顶种菜不仅会污染空气 ，招来
蚊子，还会破坏墙体，引发高空坠物危
险。 ”云龙区城管局书记、治违大队大
队长陈邦俊坦言，不少居民在执法队员
拆除菜棚后，又搭了新的，因此，积极做
好“圈地占用”整治的后半篇文章至关
重要。

下一步，区治违大队将持续加强日
常巡查，保持对违法建筑打击的高压态
势，不断推动整治工作常态化，并广泛
开展宣传， 还市民一个干净、 整洁、有
序、宜居的生活环境。

诉前检察建议助推
排水沟整治

本报讯 （通讯员 易莱香 陈芝）“这
里的下水道改造后 , 困扰我们的臭排水
沟消失了, 终于可以安心地散步了! ”近
日, 株洲市荷塘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干
警在辖区东环新城西门附近开展 “回头
看”时，几位散步的老人对他们说。

东环新城小区西门门口的路段旁是
一条连接东环新城小区的排水沟， 多年
来， 该排水沟的污水经常漫出覆盖该小
路的大半路面，且散发恶臭。 2019 年，株
洲市荷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虽开始对
该水沟进行施工整治，但进展缓慢，一直
未完全整治到位。 今年 3 月，该路段因下
水道堵塞严重，破损泄露，造成大量污水
漫过路面，秽物随污水流出 ，散发恶臭 ，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侵害。

接到群众反映线索后， 该院第二检
察部干警立即开展实地调查， 询问周边
居民，详细了解情况，固定相关证据。 同
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责任主管部
门，并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相关职
能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
履行职责。 经过相关部门整改后，日前，
该路段原“臭排水沟”变成了平整的柏油
路，周边环境焕然一新。

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
本报讯（通讯员 易雅荣）7 月 13 日，

株洲市渌口区法院集中宣判两起非法捕
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案：唐某、陈某军等 8 名被告人犯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拘役 4 个月至有
期徒刑两年半不等， 并承担破坏渔业生
态 环 境 和 渔 业 资 源 修 复 费 用 共 计
28.0994 万元；被告人冯某、黄某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
月至两年不等，并处罚金共计 3 万元。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 月，唐某、
陈某军等 8 名被告人携带捕鱼工具前往
株洲市渌口区湘江段航电枢纽处水域进
行非法捕捞约 87 次 ， 共捕获野生鳜鱼
2748 斤 ， 黄鲴鱼 3.86 公斤 ， 共计获利
18.69 万元，造成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
28 万余元。 被告人冯某、黄某明知渔获
物系他人非法捕捞所得仍予以收购 ，从
中获利共计约 1.6 万元。 在不到 3 个月
的时间里，唐某、陈某军等 8 名被告人连
续作案，被告人冯某、黄某大肆收购并加
价进行贩卖 ，基本形成了 “捕捞-收购-
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利益链条。

炎陵法院组织干警
无偿献血

本报讯（通讯员 邹密）7 月 15 日，炎
陵县法院组织干警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
炎陵法院志愿者们积极参加献血活动，
参与献血活动共 12 人， 献血量达 4800
毫升。

近年来， 炎陵法院多次组织干警参
加无偿献血活动， 不断增强法院干警的
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用行动传递温暖，
用血液凝聚力量， 不仅为无数生命送去
希望， 也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法院干警的
良好精神风貌。

本报讯（通讯员 冯田）7 月 12 日，
茶陵县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机
制专题会议在该县检察院召开， 县纪
委监委 、政法委 、公安局 、法院 、检察
院、教育局、民政局、卫健局、网格中心
等单位负责人参会。 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 、监察委主任黄勇 ，县委常委 、县委
政法委书记刘晓伟以及县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徐卫刚出席会议。

茶陵县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
察长谭红平详细解读了 《茶陵县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
（试行）》《茶陵县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联
席会议机制》 以及未成年人受侵害处
置流程图。 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就如
何完善、 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和讨论， 一致认为要加强沟
通衔接， 畅通联络渠道， 形成工作合
力，持续抓好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切
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会议要求将强制报告工作纳入县

平安建设考核中， 促进各单位强制报
告制度工作落实，要形成反馈机制，及
时收集工作实践中发现未成年人保护

方面出现的问题，总结原因，不断完善
实施办法和有关机制， 切实加强对未
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整治楼顶违建 解决“屋顶烦恼”
株洲云龙区治违大队对楼顶私搭乱建再亮剑

茶陵：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机制

会议现场。

通讯员 龚勇 聂宇琦

为全面提升城市
品质，构建城市优良秩
序，今年 3 月以来 ，株
洲市云龙区治违大队
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
门要求，结合区内工作
实际，大力开展城市建
筑屋顶陈年垃圾清理、
拆除屋顶违章建筑等
专项行动，累计拆除违
法搭建建 （构） 筑物、
“空中菜园 ”66 处 ，共
计 927 平方米。


